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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年法的目的

 

在日本，少年实施犯罪时与成年人不同的是，需要依照少年法规定的特殊程序处理少年案

件。这是因为人们一般认为，少年与成年人相比还不成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即使他们实施了

犯罪，对他们适用不同于成年人的处遇也是必要的、合理的。日本制定的被称之为少年法的法律

是在192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8年的当时，在美国少年法院理念的影响下，对少年法进

了修改，这就是现在的少年法。
 

少年法第1条规定，少年法的目的是，⑴为了少年的健康成长，对有非行的少年进行涉及性格

矫正和净化环境的保护处分；⑵对少年实施的刑事案件采取特别的措施。其中的⑵是对刑法和刑

事诉讼法的补充规定；其中⑴的部分是少年法的核心目的。而且，讴歌少年健康成长的基本观

所强调的是，少年法不是对少年过去实施的非行进行报应并处罚少年，而是对少年进行教育改

造。适用少年法程序最终宣告的处分，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面向未来，试图促使少年健康成长

因此，依照少年法适用的程序，一般被称为“少年保护程序”。
 

二、非行少年的含义

 

所谓的少年，是指不满20周岁的人（少年法第2条第1款）。确定年龄的标准时间是，只要



有特别规定，该时间不是非行的行为时，而是做出处分决定的时点。因此，即使在实施非行时

少年，但如果在程序进行的时点他已经成为成年人了，就不再适用少年法。
 

适用少年法程序的对象是实施了非行的少年，这里所说的“非行”仅限定于少年法所规定的

非行。而不是指社会一般公众所指的全部非行。而且，国家公安委员会制定的“少年警察活动规

则”是约束少年警察活动的规则，该规则把“实施喝酒、吸烟、深夜游荡等有害自己或他人德性

的行为的少年”，定义为不良少年。这些少年是警察辅导活动的对象，而少年法中的非行少年要

比这个范围小。因为根据少年法采取的各种措施有如下特征：以少年的健康成长为目的，而不是

单纯地处罚少年，有时这些措施会与少年本人意愿相反，对其自由进行限制。
 

少年法规定的非行少年包括三种类型：犯罪少年、触法少年和虞犯少年（少年法第3条第1

款）。其中，犯罪少年是指实施了犯罪的少年；触法少年是指不满14周岁而触犯刑罚法令的少

年。日本刑法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一律都没有责任能力（少年法第41条），这些人实施的行

当然不是刑法上的犯罪行为，而是少年法的规制对象。最后的虞犯少年是指，符合少年法第3条

1款第3项规定的四种事由之一，并且根据该行为的性质和环境，认为该少年将来有可能实施犯罪

或者实施触犯刑罚法令的行为（虞犯性）。虞犯的事由包括：⑴有不服从保护者正当监督的性癖

的；⑵无正当理由有家不归的；⑶与有犯罪倾向的人或者不道德的人交往的，或者出入不良场

的；⑷有实施侵害自己或者他人的特定行为的习性的。这些行为本身都不是触犯刑罚法令的行

为。由此可见，少年法的规制对象不仅包括行为因未达到刑事责任能力而不构成刑法上犯罪的

法行为，也包括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本身的虞犯行为。这一点表明，少年法的目的不是对过去的

行为进行处罚，而是面向未来教育改造少年，防止他们再次实施非行。
 

三、少年法适用程序的概况

 

非行少年实施上述三种行为中的哪一种，在程序流程上将有很大差别。

 

1、侦查和调查

 

侦查犯罪少年的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虽然有一些特殊的规定，但与成年人的

程序基本没有大的差异。
 

因为触法少年和虞犯少年实施的案件不是犯罪案件，不能适用刑事诉讼法。因此，少年法

于触法案件的调查做出了特别的规定（少年法第6条之2至第6条之5）。此外，对于虞犯少年没

设置特殊的规定，调查的内容仅限于被调查者同意的部分。
 

 



2、向家庭法院移送案件

与成年人的刑事案件相比，少年案件的最显著特征是从案件向家庭法院移送开始处理案件。

（1）犯罪少年

 

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第一审，原则上由地方裁判所或者简易裁判所负责，但对于涉及少年的案

件则由家庭裁判所专属管辖。家庭裁判所除配备法官以外，还配备家庭裁判所调查官，而且由法

官和调查官共同处理案件。大部分调查官是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专业人员，并期待他们

与作为法律工作者的法官不同的角度，审视非行少年所具有的问题，对非行少年的更生改造做出

最适当的处分。
 

少年案件与成年人程序相比的另一个重大差异是，只要发现有一定的嫌疑，侦查机关原则

必须将所有的案件移送到家庭裁判所。在普通刑事案件的场合，即使是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但从

殊预防的观点出发，检察官也有权不起诉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法第248条），但在少年案件的情

况下，检察官自己不能终结程序。
 

少年法采用这种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少年的健康成长。也就是说，即使只从案件的客观侧面

看，该案件是轻微的，但是这类案件可能表明少年有很深的犯罪倾向性，因此必须在充分调查

基础上采取最合适的处理措施。基于这一基本观念，最适合进行这种调查的机关是配备这种调

人员的家庭裁判所，而不是侦查机关。
 

（2）触法少年和虞犯少年

 

触法少年以及未满14周岁的虞犯少年，只有在儿童福利机关将其移送到家庭裁判所时，家庭

裁判所才可以进行调查和审判（少年法第3条第2款）。这一规定首先考虑的是，对于低龄少年

当尽量避免采取强制性措施，而要采取儿童福利法规定的儿童福利保护措施。是使用儿童福利法

规定的措施处理该案件，还是必要采用少年法上的措施，最好由儿童福利保护的专门机关进行判

断。因此，当警察发现触法少年和不满14周岁的虞犯少年时，不能直接将他们移送到家庭裁判

所，而是将告知或者移交儿童福利机关。
 

3、案件的受理和调查

 

侦查机关或者儿童福利机关一旦将案件移交给家庭裁判所，家庭裁判所就要受理该案件。如

果是刑事程序，还要经过提起公诉程序，裁判所受理案件后经过准备程序后开始审判。但是，

于少年案件来说，即使是案件被受理了，这种刑事程序也不是必然进行审判。
 



家庭裁判所受理案件后，法官首先要根据侦查机关移送的证据资料判断少年实施非行的可能

性。即使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也不一定直接进行审判。接下来，法官可以命令调查官就该少年

在性格和家庭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是否有必要对该少年采用某种措施进行调查（少年法第

条第2款）。接受该命令的调查官在与少年、少年的保护人以及该少年所在学校的教师直接接触

后，将调查结果写成调查报告并及时提交给法官。有时调查的内容是使用专门科学技术手段对

年的身心进行诊断性鉴别。鉴别一般需要将少年收容在少年鉴别所内。
 

4、审判的开始和不开始

 

法官根据调查官提出的调查报告和鉴别所提出的鉴别结果，决定是否开始审判。

 

少年审判中的审判对象，不仅仅是该少年是否实施了非行事实（相当于刑事案件的犯罪事

实），而且包括该少年将来再次实施该非行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这种危险性是否需要对少年进

保护处分。这些要素被称为“要保护性”。即“要保护性”在实体法上是科处保护处分的必要要

件之一，在程序上表明上述的要素是审判的对象。因此，即使认为该少年实施了非行事实，但如

果将来没有再次实施非行的危险性时，也不能给予保护处分。这一点归根到底也表明，少年法的

目的不是为了处罚过去实施的行为，而是为了使该少年将来不再实施非行。
 

由此可见，裁判所要开始审判，不仅需要少年已经实施了非行的盖然性要件，同时还需要存

在“要保护性”的可能性要件。反过来说，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法官就应当做出不开始审判的

决定。
 

因不具备“要保护性”而决定不开始审判的案件，很多是在调查过程中调查官对少年进行

诫、通过与父母或教师的面谈等方式采取了调整环境的措施（这称为保护性措施）。采取这些措

施也是“要保护性”消灭的理由。从这种调查可以看出，调查官的调查不仅仅是文字性调查，而

是为了教育改造少年进行的积极处理措施之一。应当看到，这种程序本身就是对少年进行教育的

过程，同时也反映出少年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少年健康成长。
 

少年存在实施非行事实的可能性并进行了上述的调查后，法官认为有必要对少年进行保护处

分时，决定开始审判，审理也随之启动。
 

5、审判程序

 

（1）审判的出席人员

 



出席审判的人员除了法官和少年以外，还包括少年的保护人、裁判所书记员，原则上调查

也出席。法官通常是一人，对于非行事实的认定有争议、难于做出处遇决定的案件，往往由三名

法官组成合议庭。
 

少年审判时采用类似于刑事辩护人的陪伴人制度，被选为陪伴人的人有权出席审判。陪伴人

不一定必须是律师，但实际上大部分案件的陪伴人都是律师。有些重大案件的少年被拘押时，

可以选择所谓的国选陪伴人制度（少年法第22条之3）。
 

此外，在2001年少年法修改时增加了检察官可以出席部分重大案件审判的内容（少年法第

条之2）。但是，这仅限于需要对非行事实进行认定的场合，而且以裁判所认为有必要让检察官出

席为条件，因此并不是说检察官具有出席少年审判的权利。这一点与普通刑事审判有所不同。

（2）非公开原则

 

少年审判不公开审理（少年法第22条第2款）。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未成熟的少年的情

操，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因公开审理而妨碍少年回归社会的消极作用。而且在审判中必然会非行

行详细分析同时也必然会涉及少年和家庭的隐私，因此少年案件的审理秘密进行。秘密审理也有

利于少年和其他有关人员提供相关信息。
 

在例外的情况下，从保护犯罪被害人权益出发，2008年修改的少年法引进了旁听制度，即

于某些重大案件，经裁判所许可，被害人及其遗属可以旁听（少年法第22条之4）。
 

（3）审判程序的基本结构

 

第一，职权主义。日本的刑事案件审理程序，采用所谓的当事人主义（对抗结构），而少年

审判则采用职权主义结构。之所以在少年审判中采用这种结构，是因为少年审判的目的不是为

追究少年的责任，而是为了查明少年身上存在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决定最佳的处分，因此

这种程序不是关系人之间的对立程序，而是以家庭裁判所为中心的相关人员的通力协作。同时

审判本身就是一种通过当面交谈进行教育的场所，法官一边与少年直接交谈，一边推进程序。

是理想的程序形态。这种程序结构在检察官出席的情况下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检察官在这里的

地位只是审判的协助者。
 

第二，非形式性。少年审判的目的不是认定过去特定的非行事实是否存在，而是为了发现

年存在的问题并为教育改造少年而决定适用何种处分，同时这种程序本身就是少年处遇的场所之


